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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2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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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布局规划基本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中小学校布局规划的功能定位、总体原则，规定了依据、范围及期限、编制程序、总

要求、主要内容和实施评估。 

本文件适用于各地中小学校布局规划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533  学校健康与安全设计规范 

GB 36246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T 43564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田径场地 

GB/T 43565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篮球场地 

GB/T 43566  中小学人造草面层足球场地 

GB 50099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8  镇规划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Y/T 0385  中小学理科实验室装备规范 

JY/T 0631  义务教育学校音乐教室建设与装备规范 

JY/T 0632  义务教育学校美术教室建设与装备规范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008〕159号）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５号）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教发〔2008〕2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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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布局规划  planning layout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有关行政区划内中小学校布局的中长期部署和安排。 

注：包括市中小学校布局规划、区中小学校布局规划和县中小学校布局规划。 

3.2 

乡村小规模学校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 

4  功能定位和总体原则 

4.1  功能定位 

中小学校布局规划是各地落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教育规划以及远景目标纲要的地方专项规划，

是各地中小学校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依据，是中小学校布局调整的根本遵循，是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对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具

有时代性、全局性、系统性、战略性作用。 

4.2  总体原则 

4.2.1  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中小学校的布局规划应纳入本级政府的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指导约束下，统筹规划，科

学合理布局，配套建设，以适应建设教育强国大背景下的教育发展与改革需要，提升城乡教育承载能力。

学校规划应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与相关领域专项规划相协调。 

4.2.2  因地制宜，优化配置  

应结合本地适龄人口状况，摸清现状，厘清需求，合理利用和整合现有中小学用地资源，充分优化

各类资源配置，尊重教育规律，营造控辍保学、优质均衡的育人环境。 

4.2.3  就近入学，同步规划 

应充分考虑新建和改扩建居住小区适龄人口入学需求，超前规划大型人口集聚区、产业集群集聚区、

城市新区的学校布局，居住小区配套建设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应与小区规模、人口数量、服务半径相匹配。

教育配套设施应与住宅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验收。 

4.2.4  确保底线，遵循标准 

应以切实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增加优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为底线，学校办学规模、用地面积、

校舍面积、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应遵守国家有关学校建设设计、装备规范等基本办学条件标准，实现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高中多样化发展，严格执行班额标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4.2.5  城乡统筹，公平均等 

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布局，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配置，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切实解决“城镇挤、乡村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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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农业转移人口依法、公平、均等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接受良好教育的权

利，提高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4.2.6  前瞻开放，科学发展 

根据城镇、乡村适龄人口变化趋势、流动走向及分布特点，采用信息化科学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

手段，从实际出发，科学预测生源变化规律和学校发展需要，前瞻性规划中小学校布局、办学规模和用

地标准，并预留弹性空间，尤其对于新规划的学校周边应设限制开发界限，为今后学校发展留有余地。 

5  依据、范围和期限 

5.1  规划依据 

5.1.1  中小学校布局规划应依据本级政府国土空间规划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来谋划和编制，如规划期

与国家空间规划不一致，应根据同期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安排适时调整或修编规划的目标和任务。 

中小学校布局规划应在本级政府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下进行编制，是对本级政府国土空间

规划中有关教育公共设施规划要求的具体细化和落实。 

5.1.2  在规划城市学校建设用地标准时应符合GB 50137的规定。有关城市居住区配建学校的规划设置、

用地面积应符合 GB 50180的规定。有关乡镇的规划人口预测、学校配建、用地规划及消防规划应符合

GB 50188的规定。 

5.1.3  中小学校的规划和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0099、GB 30533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

（建标〔2002〕102号）、《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008〕159号）的有关规定。 

5.2  规划范围 

县（市、区）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全部中小学校，包括新建、改建、扩建、撤并的中小学校。 

5.3  规划期限 

中长期规划期限宜为 10年～15年，短期规划宜为 5年，并与教育规划纲要相衔接。 

6  编制程序 

6.1  主要工作程序 

编制程序应包括前期准备、调查研究、论证、编制起草及征求意见、规划内容、规划说明、论证报

告、组织审查、审批发布。 

6.2  前期准备 

编制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组建由教育、规划、设计、住建、环境等

多部门多领域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 

6.3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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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普查、教育统计等现状数据为基础，调查收集分析整理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学龄人口和现

有中小学学位及分布等基础数据，结合同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区域规划

布局等，综合考虑居住人口基数、现有教育资源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口流动、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学

龄人口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研究预判学龄人口变化动态、流向趋势和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6.4  论证、编制起草及征求意见 

6.4.1  规划编制应本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坚持顶层设计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集思广益相结合，通过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以及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科学论证重大问题和重要

决策，广泛收集和充分听取各行业、各领域专家、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部门意见建议，并应有效衔接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等，在此基础上，科学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数量及规

模，合理布局县域内教学点、村小学、完全小学、初级中学、普通高中学校，确保中小学校规划建设与

区域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 

6.4.2  应发挥相关科研机构、智库等专业团队对规划编制起草的引领支持作用。 

6.4.3  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规划编制方式和手段。 

6.5  规划内容、规划说明和论证报告 

6.5.1  布局规划应至少包括规划依据、规划原则、规划目标、布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学龄人口预测、

学校发展预测、学校布局、学校配置标准、学校建设标准和规模、实施计划、保障措施等。 

6.5.2  规划说明是对规划内容的补充和说明，详细陈述相关内容的考虑和初衷，以及依据的相关文件

等。规划说明主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编制背景； 

b) 任务来源； 

c) 起草过程； 

d) 规划目标、主要内容确定依据（现有统计数据及发展趋势，上位或相关规划、文件等）； 

e) 相关规划数据论证依据及过程； 

f) 规划实施后的社会效益的预测和评估； 

g) 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 

注：规划说明主要用于征求意见和规划的审查。 

6.5.3  应对规划内容进行多方面论证和多方案比选。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规划内容进行科学论证，重

点论证新建校、撤并校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效果影响，并出具论证报告。 

6.6  组织审查、审批发布 

6.6.1  应组织有关专家和相关部门对规划文本（送审稿）、规划说明和论证报告进行审查。着重审查

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 

6.6.2  按相关程序报送规划文本（报批稿）、规划说明和论证报告，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按程序发布

实施。 

7  布局规划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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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布局规划目标 

7.1.1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切实提高教育资源使

用效益，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7.1.2  规划目标宜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远期目标应体现战略性、前瞻性，预判未来、谋划未

来。近期目标应体现必要性、可行性，应立杆见影，有效解决眼前、近期遇到的主要问题，有效解决上

好学、大班额的问题。 

7.1.3  目标任务应明确、具体、详实，有时间表、路线图和保障措施，易于落实、检查，并明确责任

部门。 

7.2  空间网点布局 

7.2.1  一般规定 

7.2.1.1  中小学布局应与城乡发展水平相协调，与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应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盘活教育用地资源存量。 

7.2.1.2  城市居民居住生活聚居区配套公建的中小学应与聚居区的人口规模相对应，应按照 GB 50180

的规定，根据居住区、小区、组团等不同居住人口规模配建相应的中小学，应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7.2.1.3  镇域中小学应根据镇区规划人口规模及分布的规划设置，按 GB 50188的规定，按县域城镇体

系规划的中心镇、一般镇的划分来配置相应中小学。 

7.2.1.4  应构建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体系，基本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和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7.2.1.5  应根据学校分布及学生上学路程的实际情况，布局乡镇寄宿制标准化学校，缓解学生上学远

的困境 

7.2.1.6  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布局应符合乡（镇）总体规划要求，对于确需设立教学点的山区、

牧区、海岛等地，经县级人民政府统一布局规划，充分论证，本着因地制宜、就近入学、控辍保学的原

则进行布点设置，确保偏远山区、草原牧区、海岛边陲等地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7.2.1.7  应因人制宜规划建设特殊教育学校，保障适龄残疾儿童青少年就学需要。 

7.2.2  服务人口 

7.2.2.1  应根据居住区规划人口配套中小学校规模。城镇每1万～2万人口区域宜设1所18个班～30个班

的小学，每2万～4万人口区域宜设1所18个班～30个班的初中，每6万～12万人口区域宜设1所24个班～

48个班的普通高中。 

7.2.2.2  农村小学按照服务半径规划设置，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要设置村小。人口稀少、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的地方应保留或设置教学点。 

每5万人口以上区域宜设2所初中，每5万人口以下区域设1所初中,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设置初中，

每个县宜设置1所～2所高中；农村普通高中相对集中设置，服务人口参照城区标准。 

7.2.2.3  除偏远山区散居居民点外，教学点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 

7.2.2.4  2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宜有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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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服务半径 

7.2.3.1  在确定学校服务半径时，应以切实保障学生安全为前提，避免中小学生上下学途中穿越高速

公路、铁路干线、地面地铁干线、城市主干道（有立交设施的除外）。 

城镇完全小学的服务半径宜为500 m，城镇初级中学的服务半径宜为1000 m。教学点的服务半径宜

不大于1000 m。 

7.2.3.2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农村小学1年级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

宿，就近走读上学， 

7.2.3.3  服务半径无法满足要求时，应建立学生上下学安全保障机制（如设置校车、专线公交等），

不断完善学生上下学安全保障措施。 

7.2.4  学校选址 

7.2.4.1  除城市小区配套学校外，学校应独立选址。 

7.2.4.2  应设置在大气污染源的常年最小风向频率的下风侧以及水污染源的上游。 

7.2.4.3  应选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排水通畅、环境安静、公用设施比

较完善、地址条件适宜地段。 

    应选在符合GB 3096-2008中表1的环境噪声限值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 

应避开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有开采价值的地下资源和地下采空

区、文物埋藏区。 

7.2.4.4  学校不应建设在地震、地质塌裂、暗河、洪涝、泥石流、山洪、风灾、海潮、滑坡等自然灾

害及人为风险高、危及学生安全健康的不良地质地带和化学、放射性污染超标的地段。 

7.2.4.5  学校不应毗邻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易燃易爆商品市场、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气源

调压站、高压变配电所、加油站、加气站、垃圾场、公安看守所、产生噪声工业企业、危险品贮存库、

化工厂等场所。 

7.2.4.6  铁路、公路、高压输电线路、输气管道、输油管道不应穿越或跨越学校校园；学校周边敷设

以上管线，其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 

学校距离铁路干线应大于300 m，学校主要入口不应开向公路干线，与消防站主体建筑的距离不应

小于50 m。 

7.2.4.7  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的选址不应设在地质塌陷区、地震断裂带、山丘滑坡段、泥石流

易发地段、悬崖边及崖底、风口、水坝泄洪区、易积雪区、沙漠边缘等不安全地带。高压电缆、输气管

道等不应穿过教学点。 

7.2.4.8  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应避开集贸市场、丧葬场所、宗教场所、高压变配电所、垃圾填

埋场等场所。 

7.2.4.9  学生上学路线不应跨越公路干线、无立交设施的铁路干线、无安全通行防护设施的水域。 

7.3  建设规模 

7.3.1  学校规模 

7.3.1.1  完全小学宜设 12 班、18班、24班、30班、36班，每班不超过 45人。 

征
求
意
见
稿



GB/T ×××××—202× 

7 

7.3.1.2  初级中学宜设 12 班、18班、24班、30班、36班，每班不超过 50人。 

7.3.1.3  九年制学校宜设 18班、27 班、36班、45班。小学段每班不超过 45人，初中段每班不超过

50人。 

7.3.1.4  高级中学宜设 18班、24班、30班、36班、42班，每班不超过 55人。 

7.3.1.5  完全中学宜设 30班、36 班、42班、48初中段每班不超过 50人，高中段每班不超过 55人。 

7.3.1.6  鼓励实施小班化教育，实施小班化教育的学校，小学每班宜不超过 30人，初中、高中每班宜

不超过 35人。 

7.3.2  建设用地 

7.3.2.1  一般要求 

学校建设用地由建筑用地、体育用地、绿化用地和科学实践活动用地等组成，根据需要增加停车场

建设用地。学校用地及设计应符合GB 50099的相关规定。 

在改建、扩建或重新规划布局时，应充分利用原有校舍的场地、设施及建筑。 

7.3.2.2  用地面积 

7.3.2.2.1  中小学用地面积应根据所在省、市规定的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确定，小学每生用地宜不低于

21.8平方米，中学每生用地宜不低于28.8平方米；用地紧张地区或市中心，小学每生用地应不低于11

平方米，中学每生用地应不低于12平方米。 

7.3.2.2.2  镇区和村庄的中小学用地面积应依据镇的性质、职能和发展规模确定的镇域镇村体系规划

确定，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和占建设用地的比例应符合GB 50188的规定，用地面积可

参照《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表3有关农村中小学生均用地面积指标。 

7.3.2.2.3  现有中小学校的用地面积，不足7.3.2.2.1、7.3.2.2.2规定的，在改建和扩建时，应达到

相应规定。 

7.3.2.3  体育场地 

7.3.2.3.1  应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设置田径场、篮（排）球场、足球场、器

械体操及游戏活动场地，小学、九年制学校、初级中学、完全中学、高级中学运动场地设置要求应分别

符合表1、表2、表3、表4、表5规定。 

300米以上的环形田径场应包括100米的直跑道，200米的环形田径场应至少包括60米直跑道。 

器械体操区学校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集中或分散配置。 

因受地理环境限制达不到相应要求的山区学校，可因地制宜建设相应的体育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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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小学运动场地设置要求 

运动场地类别 ≤18班 24班 30班以上 

田径场/（块） 200m（环形）1块 300m（环形）1块 
300m～400m 

（环形）1块 

篮球场/（块） 2 2 3 

排球场/（块） 1 2 2 

器械体操+游戏区 200 m
2 300 m

2 300 m
2 

表 2  九年制学校运动场地设置要求 

运动场地类别 ≤18班 27班 36班以上 

田径场/（块） 200m（环形）1块 300m（环形）1块 
300m～400m 

（环形）1块 

篮球场/（块） 2 3 3 

排球场/（块） 1 2 3 

器械体操+游戏区 200 m
2 300 m

2 350 m
2 

 

表 3  初级中学运动场地设置要求 

运动场地类别 ≤18班 24班 30班以上 

田径场/（块） 300m（环形）1块 300m（环形）1块 
300m～400m 

（环形）1块 

篮球场/（块） 2 2 3 

排球场/（块） 1 2 2 

器械体操+游戏区 100 m
2 150 m

2 200 m
2 

表 4  完全中学运动场地设置要求 

运动场地类别 ≤18班 24班 30班 36班以上 

田径场/（块） 300 m（环形）1块 300 m（环形）1块 300 m（环形）1块 400 m（环形）1块 

篮球场/（块） 2 2 3 3 

排球场/（块） 1 2 2 3 

器械体操+游戏区 100 m
2 150 m

2 200 m
2 200 m

2
 

 

表 5  高级中学运动场地设置要求 

运动场地类别 ≤18班 24班 30班 36班以上 

田径场/（块） 300 m（环形）1块 300 m（环形）1块 300 m（环形）1块 400 m（环形）1块 

篮球场/（块） 2 2 3 3 

排球场/（块） 1 2 2 3 

器械体操+游戏区 100 m
2 150 m

2 200 m
2 200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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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2  合成材料面层田径场地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GB 36246、GB/T 43564的规定。 

合成材料面层篮球场地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GB 36246、GB/T 43565的规定。 

人造草面层足球场地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GB 36246、GB/T 43566 的规定。 

7.3.3  校舍建筑 

7.3.3.1  学校建筑物及构筑物的设计、布置、朝向应符合GB 50099、GB 30533的规定。 

7.3.3.2  建筑的总平面布局及相邻建筑的间距应满足消防救援的要求，建筑外部的防火分隔应能在设

定时间内阻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有关校舍布局、建筑的消防在规划、设计时应符合GB 55037的规定。 

7.3.3.2  学校应有牢固的围墙、校门和门房。 

7.3.3.4  学校应在重要位置安装悬挂国旗的旗竿，并应有升降装置。 

7.3.3.5  校园内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小学、初中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和中小学理科实验室除外）、

公共教学用房及其辅助用房的建筑面积应符合 GB 50099的规定。 

    小学、初中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的建筑面积应分别符合 JY/T 0631、JY/T 0632 的要求，中小学理

科实验室建筑面积应符合 JY/T 0385的要求。 

7.3.3.6  现有中小学校的建筑面积，不足 7.3.3.2和 7.3.3.5规定的，在改建和扩建时，应达到上述

规定。 

7.3.3.7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规模布局设计宜按教学、体育运动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合理布局。 

7.3.3.8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应布置在学校的静区，并有良好的建筑朝向。 

7.4  周边环境 

7.4.1  学校正门 200 m半径的范围内，不应设置营业性电子游戏室、桌球室、网吧等娱乐场所。 

7.4.2  学校正门外两侧各50 m范围内不应设立集贸市场、摆设摊点；不应新建公共厕所、垃圾站和机

动车停车场。 

7.4.3  学校正门外两侧各50 m范围内周边不应从事有噪声等污染和危害安全的生产活动。 

7.4.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倚靠中小学校围墙修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不应在围墙上打洞、安窗、

开门。 

7.4.5  校园建筑与甲类厂房、甲类仓库、乙类仓库（乙类第5项、第6项物品仓库除外）的间距应不小

于50 m。与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的间距应不小于50 m。 

学校大门口距离消防站执勤车辆的主出入口应不小于50 m。 

8  布局规划主要内容 

8.1  基本要求 

布局规划至少应包括规划范围、规划依据、规划原则、规划目标、布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学校发

展预测、学校设置标准、学校建设标准和规模、规划布局的方案和路径、实施计划、保障措施等。 

8.2  布局规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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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一般要求 

应按照总体目标、布局规划目标、学校规模目标、发展目标提出学校布局规划目标。 

8.2.2  总体目标 

在确定的规划年限内，明确规划实现的总体目标。目标要适应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要

求，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提供充足、标准、优质的学位，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 

8.2.3  布局规划目标 

在规划时间内，明确保留、新建、改建、扩建、撤并、调整、迁建等的学校数量及布点地区，明确

新建、改建、扩建、撤并、调整、迁建等的具体学校。 

8.2.4  学校规模目标 

在规划时间内，应明确预期实现的各学校规模发展目标，如最大班级数量、班级人数、在校生人数

等。 

8.2.5  学校发展目标 

在规划时间内，应明确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预期应达到的标准（国家级或省级标准）。 

8.3  布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按照小学、初中和高中，应分别理清各类学校的数量、基本办学规模条件（班额、生均用地面积、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等）及分布现状，研究分析有关学校布点、学校在班额、生均用地面积、生均校舍建

筑面积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8.4  学校发展预测 

学校发展预测应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a) 按照新型城镇化进程，依据常住人口（含户籍和非户籍人口）和学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b) 按照逐步解决大班额问题的原则，实现小学每班 45人、中学每班 50人标准班额； 

c) 达到标准化学校建设指标要求，如生均用地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等。 

8.5  学校设置标准 

    学校的设置标准应考虑交通、环境，并与居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相适应，小学、初中应分散布点，

不应过于集中或存在空缺。 

8.6  学校建设标准和规模 

    应明确规划学校的建设标准和规模标准，列出具体标准要求。 

8.7  规划布局的方案和路径 

    应明确新建、改建、扩建、撤并、调整、迁建等学校数量及具体布点位置，并明确具体实施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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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计划。 

8.8  实施计划 

    应明确新建、改建、扩建、撤并、调整、迁建等学校的完成时间和责任部门，有计划、分步骤地组

织实施学校规划。 

8.9  保障措施 

    应明确各项保障措施。 

9  实施、评估、结果应用 

9.1  布局规划一经批复，应严格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应随意修改、违规变更。 

9.2  应建立布局规划的定期评估机制，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规划定期评估结果，按程序对规

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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